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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规划总则

第01条 规划期限与范围

本次规划期限为：2025-2035年，近期为2025-2030年、远期为2031-2035年。

本次规划范围为泗阳县行政辖区范围，总面积约1378.23 平方公里。

第02条 规划依据

1.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(2019 修正)

2.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(2019 修正)

3.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》（2019 修订）

4.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(2014 修订)

5. 《基本农田保护条例》(2018 修正)

6. 《铁路安全管理条例》

7. 《公路安全保护条例 》

8. 《江苏省土地管理条例》(2021 修正版)

9. 《江苏省河道管理条例》

10.《殡葬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628 号、2012）

11. 《江苏省殡葬管理条例》（2021 年 6 月 1 日）

12.《江苏省公墓管理办法》（省政府令第 171 号）

13.《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》

14.《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》

15.《江苏省生态空间管控区域规划》

16.《殡仪馆建设标准》（建标 181-2017）

17. 《城市公益性公墓建设标准》（建标 182-2017）

18. 《泗阳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 年）》

19.《大运河宿迁段核心监控区国土空间管控细则》

20.《泗阳县镇村布局规划（2024 版）》

21.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与政策文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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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03条 规划原则

1、纵向传导，横向统筹

规划需全面落实生态文明建设和高质量发展要求，坚持保护优先、节约集

约，加强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，严守粮食安全、生态安全、国土安全底线；

明确底图底数、相关规范、汇交平台等编制基础要求，加强与有关国土空间规

划衔接及“一张图”系统核对。

与镇村布局规划、河道管理区等其他专项的衔接，综合考虑人口分布、交

通条件、土地资源等因素，合理布局殡葬设施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。

2、整合资源，存量挖潜

对现有殡葬设施存量用地进行挖潜、整合，充分挖掘现有殡葬设施的潜力，

提高现有殡葬设施的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；根据城市发展需求，对新建殡葬设

施进行统筹规划，满足未来发展需求。

3、适度超前、永续发展

综合考虑泗阳县社会经济发展水平、未来人口规模和和殡葬工作长远发展

需要等因素，结合殡葬改革的重点发展方向，处理好规划的前瞻性与可操作性、

当前与长远的关系。

第04条 规划目标

城乡骨灰处理以骨灰存放和公墓墓穴安葬为主，积极推进节地生态葬，最

终实现不保留骨灰处理方式。殡仪馆建设达到国内先进水平，即设施现代化、

环境园林化、管理规范化、服务人性化，适应城乡殡葬改革要求；殡仪服务水

平全面提高，满足城乡居民文明治丧需求，形成文明治丧、文明祭祀的良好风

气，逐步实现殡葬习俗的文明和进步。

1、近期目标（2025-2030 年）

到 2030 年，拥有 1个以上独立的殡仪服务中心（集中守灵中心），并向乡

镇、村拓展，出台集中守灵殡仪服务补贴政策；积极推进节地生态葬，实现公

益性公墓内骨灰堂设施全覆盖。新审批建设的公益性公墓节地生态安葬比例达

100％；现有经营性公墓存量土地的生态葬比例大于 20％。殡仪馆排放达到国家

环境保护标准，遗体处理工作场所工作环境达到国家卫生疾控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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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远期目标（2031-2035 年）

（1）加强殡仪馆和殡仪服务中心（集中守灵中心）建设。完善殡仪服务中

心（集中守灵中心）体系；整合现有殡葬资源，提高公共服务能力，满足群众

治丧需求；不断加强殡葬改革宣传力度，引导城乡居民树立正确的殡葬理念，

促进殡葬事业健康发展。

（2）构建全域统一的殡葬服务信息化平台。建成集业务办理、信息互通、

数据监管于一体的县级智慧殡葬综合管理服务平台。横向打通民政、公安、社

保、卫健等各部门数据壁垒，实现逝者信息精准核验与“身后一件事”联办；

纵向贯通县、乡镇、村（社区）及殡葬服务机构，实现对殡葬服务单位、设施、

从业人员及惠民礼葬政策落实情况的全程数字化管理，为决策提供数据支撑，

提升管理效率。

（3）推广绿色人文的线上祭扫新模式。依托平台开发功能完善的线上祭扫

专区，提供创建网上纪念空间、献花祈福、书写寄语、直播代祭等多样化服务。

此举旨在突破时空限制，满足群众尤其是远方亲友的情感表达需求，有效减少

实地焚烧纸钱、燃放鞭炮等传统祭扫方式带来的环境污染与安全隐患，倡导绿

色文明新风尚，推动丧葬习俗改革。

（4）提升规范透明的殡葬服务品质与体验。利用平台强制推行服务项目、

收费标准、商品价格、操作流程、服务内容、服务承诺的“六公开”制度，将

线下服务全过程透明化、标准化。通过线上预约、自主选择、评价反馈等功能，

保障群众的知情权、选择权和监督权，有效治理收费不规范、服务不透明等问

题，倒逼服务机构提升专业水平与人文关怀，最终实现服务质量可追溯、可评

价、可持续优化，增强群众满意度和信任感。

（5）加强公墓管理。坚决制止和严肃处理非法建墓、私埋乱葬和非法经营

等问题，严格控制公墓用地总量，进一步提高公墓建设中生态葬比例，对“白

化”公墓区域进行生态修复和绿化。



《泗阳县殡葬设施布局规划（2019-2035 年）修编》（草案公示稿）

4

第二章 殡葬服务设施规模预测

第05条 规划人口规模基数

本次规划人口规模统计口径以县域范围为准，包含 3个街道、10 个乡镇，2

个农场。依据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预测：

至 2035 年，县域常住人口 80-86 万，其中，中心城区人口 46-48 万人；农

村人口 24-28 万人。

第06条 累计新增死亡人口总量预测

本次规划至 2030 年采用 7.0‰作为人口死亡率计算的基础数据，2031-2035

年采用 8.0‰作为人口死亡率计算的基础数据。

2025-2030 年县域累计死亡人口约为 3.54 万；

2031-2035 年县域累计死亡人口为 3.44 万；

至 2035 年县域累计死亡人口总量为 6.98 万。

第07条 规划穴位（格位）需求预测

1、死亡人口穴位预测

规划在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确定的常住人口规模的基础上，结合累计死亡

人口预测、人口外流后的“落叶归根”以及人口老龄化的加重等因素，适度超

前规划，并预留冗余穴位。

中心城区按照累计死亡人口的 40%预留，两个重点镇（王集镇、新袁镇）按

照 30%预留，其他镇按照 20%预留。

中心城区规划穴位：至 2035 年新增穴位（格位）需求总量为 5.28 万；

镇、村地区规划穴位：至 2035 年新增穴位（格位）需求总量为 3.92 万；

表 2-1 规划期末全县穴位（格位）预测一览表

序号 管理区 新增穴位（万个）

1 中心城区 5.28

2 镇、村地区 3.92

合计 9.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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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老坟场迁建穴位预测

依据《江苏省公墓管理办法》、《铁路安全保护条例》、《公路安全保护

条例》、《泗阳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 年）》等管控要求，对不满足

管控要求的老坟场，规划近期保留、远期规划迁建。

表 2-2 老坟场迁建穴位一览表

序

号
镇、街名称 公墓名称 地点

穴位

（个）
迁建原因 规划引导

1

临河镇

天福墓园 杨工村 2648

位于省级生态管控

区内（水源涵养），

近期仅供祭扫，远

期生态管控区无法

调整的情况下规划

迁建。

追思园城市

公墓

2 林海公墓 大兴社区 1600

部分用地位于省级

生态管控区内（黄

河故道省级湿地），

近期仅供祭扫，远

期生态管控区无法

调整的情况下规划

迁建。

3 城厢街道
建南老坟

场
建南社区 3058 S325 东延

4 三庄镇
姜桥老坟

场
姜桥社区 294

位于省级生态管控

区（清水通道维护

区）

追思园三庄

公墓

合计 7600

3、总穴位预测

按照上述预测，总穴位包括死亡人口穴位和老坟场迁建穴位，因此，至规

划期末，全县总穴位数为 9.96 万个。其中中心城区规划穴位：至 2035 年总穴

位（格位）数为 5.72 万个；镇、村地区规划穴位：至 2035 年总穴位（格位）

数为 4.24 万个。

第08条 殡葬设施用地需求

1、殡仪馆用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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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前，殡仪馆已改造升级。在原有告别厅、遗体火化区外，增加守灵中心、

吊唁大厅、服务中心等配套设施，使其成为综合性丧葬服务设施。年火化量约

6235 具，设计火化能力 8000 具，总占地面积 1.52 公顷。

县殡仪馆规模与全县年死亡人口相匹配，并适度超前，因此，规划保留现

状县殡仪馆可满足未来需求。

2、集中守灵中心（城市祠堂）用地

规划守灵中心2处。一处位于县殡仪馆内，总建筑面积约3500平方米，分为

6个大厅，功能主要包括住宿、餐饮等；另一处位于城市公墓内，目前正在建设

中，总建筑面积约5784平方米，分为3个大厅，功能主要包括服务中心（办公及

销售接待使用），人文纪念馆及福泽阁（骨灰存放使用）。

3、公墓（骨灰堂）用地

殡葬设施用地总体按照“消除存量、控制增量”的规划理念。鉴于目前百

姓对骨灰存放、生态葬（骨灰植树、植花、植草葬）和不保留骨灰等节地生态

葬式认可度尚低，但考虑到节地生态安葬是殡葬改革的主要趋势，规划综合考

虑公益性公墓现状节地生态葬葬式比例、人群接受程度、墓穴大小等方面，分

近远期逐步实施，近期以小型墓穴葬为主，远期积极推广壁葬、生态葬（骨灰

植树、植花、植草葬）等生态葬式。

至 2035 年，全县新增穴位总量约 9.96 万个，其中，中心城区 5.72 万个，

镇、村地区 4.24 万个。目前，已建并取得产权的穴位存量约 10.96 万个（中心

城区 6.20 万个，镇村地区 4.76 万个）。

墓穴总量可满足期末需求，但由于部分墓地的规模与累计死亡人口不匹配，

百姓对异地安葬的接受程度低，实施难度大，因此，本次规划按照“就近安葬”

的原则，对镇、村地区的公墓布点进行优化调整（改扩建或新建），优化后规

划新增公墓用地控制在 8.51 公顷以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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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殡葬设施布局规划

第09条 殡仪馆规划布局

规划保留县殡仪馆，位于泗阳城区西北处，占地 1.52 公顷，设计火化量为

8000 具/年，同时，提供遗体接运、悼念、骨灰寄存等殡仪服务。

表 3-1 殡仪馆规划一览表

殡仪馆 地点

占地面

积（公

顷）

建筑面

积（M
2
）

火化量（具/年） 骨灰寄存设施 管

理

人

数

现状年火

化量（具）

设计火化

量（具）
格位数

已使用数

量

泗阳县殡

仪馆

三庄镇孙李
社区

1.52 7000 6235 8000 400 244 46

第10条 集中守灵中心（城市祠堂）布局

集中守灵中心（城市祠堂）选址既要方便群众进行集中守灵、追悼等丧事

活动，又要尽量降低对周边区域的不利影响，择机发展集中守灵中心（城市祠

堂），建立便民殡葬服务网络。

1、中心城区

规划2处集中守灵中心。一处位于县殡仪馆内，2024年完成建设，占地0.93

公顷，总建筑面积约3500平方米；另一处位于城市公墓内，目前正在建设中，

占地9.49公顷（含墓区），总建筑面积约5784平方米，分为3个大厅，功能主要

包括服务中心（办公及销售接待使用），人文纪念馆及福泽阁（骨灰存放使用）。

2、镇、村地区

镇、村地区依托镇区详细规划、村庄规划建设，结合 15 分钟、5-10 分钟生

活圈，配套红白事场所，构建镇、村级殡仪服务体系，满足农村居民办理丧事

的需要。

第11条 公益性公墓（骨灰堂）布局

采用“溯源历史、严守红线、分类引导”的规划思路，依据《泗阳县国土

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 年）》，结合“三区三线”、河道管理、交通廊道等

需要，对现状公墓进行综合梳理，并通过耕地保护、生态保护、城镇村建设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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间、林地保护、重要交通廊道、河道管理区、大运河核心监控区等七大影响因

子，叠加分析后，规划公益性公墓 45 处；其中保留 19 处公墓（11 处为原址保

留，有产权，8处压缩规模，补办相关手续后保留）；改扩建 3处；新建 2处；

迁建 1处；停建保祭 20 处。详见公益性公墓规划清单。

█ 中心城区

1、众兴街道

（1）规划原址保留追思园城市公墓，该公墓目前在建设中，墓穴设计规模

为 4.4 万个，规模等级为县级，主要服务中心城区及周边临近乡镇；

（2）二桥公墓因尚未办理产权手续，且其北侧在第二次土地调查中地类被

界定为耕地，故需压缩建设规模，待补办相关手续后予以保留，墓地北侧只保

留祭扫功能。

（3）洪南天坛墓园因尚未办理产权手续，且其在第二次土地调查中地类被

界定为耕地（仅有少量条形沟渠），故规划停止建设，只保留祭扫功能。

2、来安街道

（1）规划原址保留追思园来安公墓，该公墓墓穴设计规模为 3920 个，剩

余 2712 个，主要服务来安街道，待存量墓穴使用完毕后，将引导群众到城市公

墓安葬本公墓不再扩建；

（2）松鹤园公墓因尚未办理产权手续，且其在第二次土地调查中地类被界

定为耕地（仅有少量带状园地），故规划停止建设，只保留祭扫功能；

（3）天堂墓园因尚未办理产权手续，且其在第二次土地调查中地类被界定

为耕地，故规划停止建设，只保留祭扫功能；

（4）董荡纪念园因尚未办理产权手续，且其在第二次土地调查中地类被界

定为林地，故规划停止建设，只保留祭扫功能；

（5）八集天堂墓园因尚未办理产权手续，且其在第二次土地调查中地类被

界定为林地，故规划停止建设，只保留祭扫功能。

3、城厢街道

（1）规划原址保留追思园城厢公墓，该公墓墓穴设计规模为 12152 个，剩

余 10504 个，主要服务城厢街道，待存量墓穴使用完毕后，将引导群众到城市

公墓安葬本公墓不再扩建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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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龙潭公墓因尚未办理产权手续，且第二次土地调查界定其地类为耕地。

根据 2022 至 2023 年土地变更调查结果，该公墓西侧地类为园地，具备扩建条

件，故规划向西扩建；同时，公墓东区规划停止建设，仅保留祭扫功能。

（3）仙憩苑墓园因尚未办理产权手续，且其西北侧、东南侧在第二次土地

调查中被界定为耕地，故需压缩建设规模，待补办相关手续后予以保留，其西

北侧、东南侧区域仅保留祭扫功能。此外，根据 2022 至 2023 年土地变更调查

结果，该公墓东北侧地类为园地，具备扩建条件，因此规划向东北方向扩建。

（4）姚圩公墓因尚未办理产权手续，且其在第二次土地调查中地类被界定

为耕地，故规划停止建设，只保留祭扫功能；

4、泗阳农场

天堂墓园因尚未办理产权手续，且其西北侧在第二次土地调查中地类被界

定为林地，故需压缩建设规模，待补办相关手续后予以保留，墓地西北侧只保

留祭扫功能。

该公墓穴位已全部用完，未来需求可向城市公墓集中安葬或改造天堂公墓

保留范围内的存量用地（老坟场），规划不再新增公墓用地。

█ 镇、村地区

5、穿城镇

按照累计死亡人口预测，并预留 20%的冗余墓穴，至 2035 年，需新增墓穴

0.41 万个。

（1）规划原址保留追思园穿城公墓，该公墓墓穴设计规模为 5760 个，剩

余 4752 个。

（2）润善公墓因尚未办理产权手续，且其南侧在第二次土地调查中地类被

界定为耕地，故需压缩建设规模，待补办相关手续后予以保留，墓地南侧只保

留祭扫功能。

（3）张家圩公墓园因尚未办理产权手续，且其在第二次土地调查中地类被

界定为耕地，故规划停止建设，只保留祭扫功能。

6、爱园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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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累计死亡人口预测，并预留 20%的冗余墓穴，至 2035 年，需新增墓穴

0.51 万个。

（1）规划原址保留追思园爱园公墓。该公墓墓穴设计规模为 3370 个，剩

余 2332 个。

（2）规划在仙府园墓地东侧新建一座，占地约 0.69 公顷，可补充 2460 个

穴位，以确保规划期内的穴位需求。

（3）仙府园因尚未办理产权手续，且其在第二次土地调查中地类被界定为

耕地（仅有少量园地），故规划停止建设，只保留祭扫功能。

（4）天福园因尚未办理产权手续，且其在第二次土地调查中地类被界定为

耕地，故规划停止建设，只保留祭扫功能。

（5）慈宁园因尚未办理产权手续，且其在第二次土地调查中地类被界定为

林地，故规划停止建设，只保留祭扫功能。

7、庄圩乡

按照累计死亡人口预测，并预留 20%的冗余墓穴，至 2035 年，需新增墓穴

0.21 万个。

（1）原址保留追思园庄圩公墓。该公墓墓穴设计规模为 3406 个，剩余 2946

个。

（2）天堂墓园因尚未办理产权手续，且其西南侧大面积区域在第二次土地

调查中地类被界定为耕地，故需压缩建设规模，待补办相关手续后予以保留，

墓地西南侧只保留祭扫功能。

8、王集镇

按照累计死亡人口预测，并预留 30%的冗余墓穴，至 2035 年，需新增墓穴

0.72 万个。

（1）规划改扩建追思园王集公墓。该公墓墓穴设计规模为 4704 个，剩余

3824 个，现有存量无法满足规划期内的穴位需求。为此，规划在现有用地基础

上向东南方向扩建 0.83 公顷，扩建后可补充 4200 个穴位，以保障规划期内的

穴位需求。

（2）仙眠公墓因尚未办理产权手续，且其东北侧大面积区域在第二次土地

调查中地类被界定为耕地，故需压缩建设规模，待补办相关手续后予以保留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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墓地东北侧只保留祭扫功能。

（3）永思公墓园因尚未办理产权手续，且其在第二次土地调查中地类被界

定为耕地、林地，故规划停止建设，只保留祭扫功能。

（4）王集镇公墓因尚未办理产权手续，且其在第二次土地调查中地类被界

定为耕地、林地，故规划停止建设，只保留祭扫功能。

9、三庄镇

按照累计死亡人口预测，老坟场迁建需求以及预留 20%的冗余墓穴，至 2035

年，需新增墓穴 0.43 万个。

（1）规划原址保留追思园三庄公墓。该公墓墓穴设计规模为 9210 个，剩

余 8074 个。

（2）静思园因尚未办理产权手续，且其东北侧大面积区域在第二次土地调

查中地类被界定为耕地，故需压缩建设规模，待补办相关手续后予以保留，墓

地东北侧只保留祭扫功能。

（3）聚禄园因尚未办理产权手续，且其在第二次土地调查中地类被界定为

耕地，故规划停止建设，只保留祭扫功能。

（4）生态公墓因尚未办理产权手续，其东南侧在第二次土地调查中地类被

界定为耕地，且其北侧位于河道管理区范围内，故需压缩建设规模，待补办相

关手续后予以保留，

10、临河镇

按照累计死亡人口预测，并预留 20%的冗余墓穴，至 2035 年，需新增墓穴

0.34 万个。

（1）原址保留追思园临河公墓。该公墓墓穴设计规模为 3128 个，剩余 2566

个，规划期内有 834 个穴位缺口，由于缺口量较少，因此，可通过冗余穴位、

城市公墓等调剂，规划不再新增公墓用地。

（2）天福墓园因尚未办理产权手续，其在第二次土地调查中地类被界定为

耕地、林地，且其位于省级生态管控区内（水源涵养），近期仅供祭扫，远期

生态管控区无法调整、土地手续难以办理的情况下规划迁建。

（3）林海公墓因尚未办理产权手续，其北侧少量用地在第二次土地调查中

地类被界定为耕地，且其北侧位于省级生态管控区内（黄河故道省级湿地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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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需压缩建设规模，待补办相关手续后予以保留。墓地北侧近期仅供祭扫，远

期生态管控区无法调整、土地手续难以办理的情况下规划迁建。

11、卢集镇

按照累计死亡人口预测，并预留 20%的冗余墓穴，至 2035 年，需新增墓穴

0.44 万个。

（1）原址保留追思园卢集公墓。该公墓墓穴设计规模为 14560 个，剩余

13884 个。

（2）青万年圣地园因尚未办理产权手续，且其在第二次土地调查中地类被

界定为耕地，故规划停止建设，只保留祭扫功能。

（3）天府园因尚未办理产权手续，且其在第二次土地调查中地类被界定为

耕地、林地，故规划停止建设，只保留祭扫功能。

（4）成子湖公墓因尚未办理产权手续，且其在第二次土地调查中地类被界

定为耕地，故规划停止建设，只保留祭扫功能。

（5）周岗嘴墓地因尚未办理产权手续，且其在第二次土地调查中地类被界

定为耕地，故规划停止建设，只保留祭扫功能。

12、李口镇

按照累计死亡人口预测，老坟场迁建需求以及预留 20%的冗余墓穴，至 2035

年，需新增墓穴 0.58 万个。

（1）规划原址保留追思园李口公墓。该公墓墓穴设计规模为 7210 个，剩

余 5158 个。规划期内有 642 个穴位缺口，由于缺口量少，因此，可通过冗余穴

位补充，规划不再新增公墓用地。

（2）长安纪念园因尚未办理产权手续，且其在第二次土地调查中地类被界

定为耕地，故规划停止建设，只保留祭扫功能。

13、新袁镇

按照累计死亡人口预测，以及预留 30%的冗余墓穴，至 2035 年，需新增墓

穴 0.27 万个。

（1）福寿园因尚未办理产权手续，且其在第二次土地调查中地类被界定为

耕地，故规划停止建设，只保留祭扫功能。

（2）为保障新增墓穴需求，规划在三徐村新建一座，占地约 1.75 公顷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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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保障地块权属的完整性，用地规模大于目标年的穴位预测，二期作为远景预

控。

14、裴圩镇

按照累计死亡人口预测，并预留 20%的冗余墓穴，至 2035 年，需新增墓穴

0.34 万个。

（1）原址保留追思园裴圩公墓。该公墓墓穴设计规模为 5374 个，剩余 4072

个。

（2）裴圩天堂公墓尚未办理产权手续，且其在第二次土地调查中地类被界

定为林地、耕地，故规划停止建设，只保留祭扫功能。

第12条 经营性公墓（骨灰堂）

规划扩建 1 处经规划和省民政厅批准的经营性公墓，为桃源公墓，规划占

地面积 8.3 公顷，其中新增用地面积 2.84 公顷。

桃源公墓是泗阳县唯一的经营性公墓，墓园内各类设施配套齐全，交通条

件较好，目前容量已基本饱和。

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，对殡葬服务的品质需求也日益增长。现有的公

益性公墓资源在设施、环境及服务上，难以满足民众对庄重、宁静、舒适的殡

葬环境追求。扩建经营性公墓，可以打造更优美的园区景观，建设更完善的祭

扫设施，如休憩亭台、文化长廊等；同时，引入更专业的服务团队，提供从丧

葬礼仪指导到后续祭扫服务等一站式、个性化服务，充分满足家属的情感需求

与个性化诉求。

第13条 公墓建设引导

根据《关于党员干部带头推动殡葬改革的实施意见》（苏办发〔2014〕40

号）中规定：现有经营性公墓存量土地的生态葬比例大于 20%，新建型经营性公

墓生态葬比例不小于 35%。扩建型经营性公墓应按照此规定执行，近期按照生态

葬比例大于 20%设置、远期按照生态葬比例大于 35%设置，并大力提倡、推荐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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态节地葬模式。现有公益性公墓倡导墓碑小型化、少占地，新建公益性公墓提

倡以建草坪葬、花坛葬等绿色节地安葬设施为主。生态葬比例按照 100%设置。

引导对已建墓区的生态化改造，采用墓碑横卧隐于草地中。同时多种类型

高大乔木与矮小灌木穿插种植，使得整个公墓氛围自然。按照公墓使用年限为

20 年，根据现状调研结论，公墓祭扫基本维持在 2-3 代。对埋葬时间较长，且

长时间未祭扫的墓穴，可采取更换埋葬方式，但保留现状照片和档案等，可采

取骨灰深埋、草坪葬、树葬、花坛葬等形式，其殡葬用地可循环利用。

①保留——保留分为原址保留、压缩规模保留和停建保祭三种。

原址保留是在规划用地面积不扩大的前提下，可进行墓穴扩容，增加墓穴

数量，规划用地用完时闭园。

压缩规模保留是指部分用地在溯源历史，严守底线的基础上，对非耕地、

林地、草地以外的可以改变用途的土地，进行补办手续后方可保留。

停建保祭是目前法律和政策无法完善用地手续的公墓，进行封闭管理，只

保留祭扫功能。

②改扩建——符合分区准入、并具备扩建条件的殡葬设施允许改扩建，增

加墓园规划用地面积和墓穴数量。

③新建——为满足殡葬发展需要，符合相关规划要求和殡葬改革的总体布

局，选址新建殡葬服务设施。

④迁建——对不符合国土空间底线管控要求，未来对规划的重大交通设施

有影响的公墓，进行迁建引导，并预留迁建空间。

第14条 老坟场（散坟）整治规划

对现状规模较大的老坟场、散坟，进行分类处置。

对符合国土变更调查成果的老坟场（国土变更调查成果中属于特殊用地），

并与其他相关规划无冲突，按照“坟地变绿地、坟场变林场”整治目标，采取

深埋不留坟头、林墓复合利用等整治的手法，逐步引导老坟场、散坟向生态化

过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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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实施与保障措施

第15条 规划实施建议

1、强化规划衔接与底线管控

县级殡葬设施布局规划须严格遵循《泗阳县国土空间规划（2021-2035年）》，

并符合《江苏省殡葬事业发展规划（2021-2025年）》要求。规划应严格落实“三

区三线”管控要求，优先利用存量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，避让生态保护红线、

永久基本农田。本规划批准后，规划内容应纳入详细规划（村庄规划）。

2、推行生态节地导向

规划实施应始终坚持生态节地原则。鼓励采用林地草地复合利用示范模式，

推广骨灰堂、立体式节地安放设施等节地葬式，提高节地生态安葬服务保障水

平和完善奖补制度，至2030年，实现城乡立体式公益性骨灰安放设施服务保障

覆盖率100%。

3、保障设施均衡布局

按照“覆盖城乡、规范有序、绿色生态”的目标，补齐公益性殡葬设施短

板。重点加强城市公益性骨灰安放（葬）设施建设（覆盖率100%），并改扩建

农村公益性骨灰安放（葬）设施，优化殡葬服务设施布局，扩大服务供给，确

保公益性殡葬服务设施布局与城镇体系、镇村布局规划相协调。

4、注重管理创新与数字化应用

提升殡葬服务能力，推进殡葬工作信息化。依托国土空间规划“一张图”，

促进殡葬设施规划与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的衔接，加强部门数据共享。同时，

应用信息技术创新服务内容，提升便民服务水平。

第16条 保障措施

1、组织协调机制

健全县各级殡葬改革工作联席会议制度，明确各部门在殡葬设施规划、建

设、管理中的职责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负责保障殡葬设施用地空间和用地供

应；民政部门负责行业管理和服务指导；发展改革、财政、生态环境、林业等

部门按职责协同配合。强化殡葬规划的实施监管和联合执法，将殡葬设施规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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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施情况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体检评估工作。

2、用地保障政策

完善殡葬用地供应政策，优先保障公益性生态节地安葬设施用地。对于符

合国土空间规划中可调整地类且纳入殡葬专项规划的公益性项目，可采用划拨、

租赁、出让等方式供应土地。探索在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要求前提下，

利用流量指标或机动指标保障镇、村地区殡葬设施用地需求。

3、财政资金支持

健全殡葬公共服务投入稳定增长机制，将基本殡葬公共服务经费和殡葬管

理工作经费列入本级政府财政预算。完善生态节地安葬奖补制度，加大对公益

性殡葬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，特别是镇、村公益性骨灰安放（葬）设施的新建

和改扩建。鼓励社会资本参与，形成多元化投入格局。

4、监管与考核机制

建立健全殡葬领域标准体系，加强殡葬服务机构的行业自律和规范化管理。

结合“三区三线”的动态更新及年度地类变更调查，对殡葬设施规划实施进行

定期评估和调整优化。将殡葬设施规划实施成效纳入相关考核，确保各各项任

务目标如期完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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